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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监管要闻 

1 优化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于 2025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2024年12月20日，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证监会”）发表了经修订的

《有关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的通函》，指明基金互认安排的优化措施于2025年1月1日生

效。 

具体而言，优化措施包括:(i)把互认基金于对方市场销售的规模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上限，由

50%放宽至80%;及(ii)允许互认基金将投资管理职能转授予与管理人同集团的海外资产管理

机构，香港互认基金可向与中国证监会订立了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司法管辖区的同一集团

内的海外机构作出授权，内地互认基金可向受香港证监会可接纳监察制度所规限的司法管辖

区的同一集团内的海外机构作出授权。 

香港证监会有关优化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新闻稿全文请参见：Click 

香港证监会有关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的通函(英文版)全文请参见：Click 

欧华点评： 

优化基金互认安排是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4月19日宣布的五项资本市场对港合作措施之一

（详情请参见《港股监管要闻2024年4月刊》）。对于获中国证监会批准在内地作公开发售

的香港基金（香港互认基金）而言，放宽销售限制后，基金在内地的最大可销售规模将增加

三倍。此外，放宽海外转授职能的限制，将为国际资产管理公司创造更多机遇，令它们可运

用其专业技能和对环球市场的广泛知识，为内地投资者提供更多离岸方案和产品。 

 

二、主要监管处罚 

1 香港区域法院就亚洲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号：899）的借壳上市

的欺诈案作出裁决 

于2024年12月9日，香港区域法院就老詹先生及其儿子小詹先生的两项串谋诈骗罪作出定

罪。两人在一项有关亚洲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亚洲资源”）的借壳上市安排中，串谋诈骗

亚洲资源、其董事会和股东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 

 

在该案中，老詹先生为亚洲资源的大股东，而小詹先生则为亚洲资源的主席兼执行董事。老

詹先生及小詹先生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与马先生及其他人士（“该组人士”）同谋以不

诚实的手法串谋诈骗，包括私下达成卖壳协议(“卖壳协议”)，并以亚洲资源全数股权总值3

亿港元为基础，由马先生向老詹先生支付共约2.1亿港元，让马先生控制亚洲资源70%至

75%的全部已发行股本。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4PR217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api/circular/openFile?lang=TC&refNo=24EC6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Tg4MjcxNw==&mid=2651987155&idx=1&sn=7aca84d2903497726f78fde2be01d67b&chksm=846887e1b31f0ef7bee65a9c85e843d17e658c6bc932493872b61762e576c699524329df3d11&cur_album_id=1422013514356588545&scene=19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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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述期间，小詹先生仍以亚洲资源主席身份主持董事会会议，致使亚洲资源的董事会通过

及批准亚洲资源分别向该组人士配售新股及发行可换股票据（悉数行使可换股票据后转换股

份占届时该上市公司的已发行股本的566.67%）(“集资计划”)，目的是增加该上市公司的

全部已发行股本以筹集足够资金，以便购入马先生持有的内地房地产项目注入至亚洲资源，

进而达致卖壳协议的最终目的。小詹先生在两次董事会上均未放弃投票，老詹先生亦未有在

股东会上放弃投票。 

 

为使得该卖壳协议顺利进行，老詹先生及小詹先生向香港联交所隐瞒进行集资计划的目的，

从而令卖壳协议得以执行，致使香港联交所批准相关的公告及通函。同时香港廉政公署调查

发现，老詹先生在集资计划获通过后约一个月（即2013年11月），就卖壳协议获马先生支

付1.69亿港元。 

香港证监会有关新闻稿全文请参见：Click 

刊载案件详情的裁决理由书：Click 

欧华点评：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第3.08条规定，每名

董事在履行其董事职务时，必须(a)诚实及善意地以公司的整体利益为前提行事；(b)为适当目

的行事；(c)对发行人资产的运用或滥用向发行人负责；(d)避免实际及潜在的利益和职务冲

突；(e)全面及公正地披露其与发行人订立的合约中的权益等。未有履行职责及责任的董事或

会受到香港联交所的处分，亦可能须按香港法律或其他司法权区的法律承担民事及╱或刑事

责任。在本案中，小詹先生作为亚洲资源主席兼执行董事，秘密安排卖壳计划谋取利益，与

公司利益出现实质冲突，并向香港联交所作出虚假声明，即隐瞒其真实交易目的以及隐瞒其

在交易中的重大利益。因此，小詹先生严重违反《上市规则》及相关香港法律，特别是《公

司条例》（第622章）项下的相关董事的责任。 

同时本案集资计划乃是为了执行卖壳协议，然而老詹先生及小詹先生恶意隐瞒了该事实，未

如实申报自己在集资计划拥有重大权益的事实。根据《上市规则》第13.40条的规定，老詹

先生作为大股东须放弃在股东大会上表决赞成的权利，老詹先生亦未放弃。二人串谋诈骗亚

洲资源、其董事会和股东以及香港联交所。 

除了串谋诈骗以外，卖壳协议也逃避了全面要约和反向收购的责任。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26.1，任何人取得一间公司30%或以上的投票权时必须作出强制要约。在本案中，马先生利

用其他个人及实体代为持股，规避了《收购守则》下强制要约的义务。另外，根据《上市规

则》第14.06B条，如果上市发行人的收购或一连串的收购构成规避《上市规则》第八章所

载有关新申请人规定的一种方法，则会构成反向收购。在本案中，集资计划最终目的为购入

马先生持有的内地房地产项目注入至亚洲资源，有可能构成反向收购，但上市公司并无履行

相关审批或披露义务。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4PR206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64894&QS=%2B%7C%28DCCC439%2F2022%29&TP=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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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联交所对凯顺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8203）及七名董事的纪律

行动 

2024年12月10日，香港联交所谴责或批评凯顺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8203，“凯顺

控股”）及其七名董事，同时对执行董事陈先生、杨先生作出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并进一

步指令该公司须进行内部监控检讨、委任合规顾问以及就相关贷款、款项及证券交易刊发公

告，并指令上述各董事（陈先生及杨先生除外）须完成培训。 

凯顺控股在2015年至2019年间向优派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除牌，前股份代号：

307）（“优派能源”）提供近4,000万港元的财务资助时，未进行相应的充足的风险管理

及内部监控措施，以及未就若干须予披露交易刊发公告。其中，于2017年，优派能源未能

偿还凯顺控股提供的一笔1,500万港元贷款，并且其本身亦已进入了临时清盘程序。尽管如

此，凯顺控股仍同意向优派能源进一步提供大量资金。因此类交易构成财务资助及主要交

易，故凯顺控股须就此刊发公告及取得股东批准，但却一直未有采取行动。 

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间，凯顺控股前后进行了18宗交易，以总代价1,400万港元

收购壹家壹品（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已除牌，前股份代号：8101）共9,800万股股份；又

于2020年9月以代价620万港元收购天臣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1201）共1,320万股股

份，凯顺控股均未就该等构成须予披露交易的证券交易刊发公告。 

香港联交所裁定： 

• 凯顺控股因未有(i)于优派能源贷款的条款最后确定下来后尽快刊发公告及就此取得

股东批准而违反《GEM规则》第19.34及19.40条，及(ii)未有在证券交易（构成须

予披露的交易）的条款最后确定下来后尽快公布该等交易而违反《GEM规则》第

19.34条。 

• 相关董事：香港联交所就优派能源贷款及／或证券交易以及凯顺控股内部监控措施

违反其于《GEM规则》第5.01条及《董事承诺》下的责任。执行董事杨先生及前执

行董事周博士亦未有履行其在《GEM规则》第5.20条下作为该公司监察主任的职

责。 

香港联交所有关纪律行动声明全文请参见：Click 

欧华点评： 

本案中，凯顺控股在优派能源陷入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向其提供援助存在很高的风险。然而，

相关董事未能证明其已评估、解决或缓减有关风险，同时表示他们认为风险不高，但并无当

时记录的证据或可信的理据支持其声称的想法。这正说明凯顺控股无任何相关并可适用于优

派能源贷款及证券交易的内部监控措施，所有相关董事均未有确保凯顺控股设有充足且有效

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 

我们谨此提示上市公司应设有充足且有效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的重要性，董事会应确

保符合《上市规则》/《GEM规则》下《企业管治守则》守则条文D.2“风险管理及内部监

控”项下的规定，应评估及厘定公司达成策略目标时所愿意接纳的风险性质及程度，并确保

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的有效性，其中需要评估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环境、社会及管治有

关的重大风险。另外，上市公司在委任其董事时应依据《董事会及董事企业管治指引》确保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4/241210_SoDA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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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董事拥有其相应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包括但不限于会计及核数、合规、道德操守、内

部监控、法律、风险管理、技术知识、人员管理、业务战略和投资。 

 

三、本月监管文件 

1 香港联交所刊发有关《《企业管治守则》及相关《上市规则》条文检讨

的咨询总结》 

香港联交所于2024年12月19日刊发咨询总结，载列《企业管治守则》及相关《上市规则》

的修订，修订将于2025年7月1日生效，主要包括： 

1.提升董事会效能： 

• 委任首席独立非执行董事：(1)新增建议最佳常规，董事会主席并非独立非执行

董事的发行人委任一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为“首席独立非执行董事”；(2)新增强

制披露要求，要求董事会在《企业管治报告》中载列报告期内与股东互动的详

情。 

• 强制董事接受培训：(1)要求所有董事每年就“特定主题”参与持续专业发展，

而“初任董事”须于获委任后18个月内完成至少24小时的培训，若“初任董

事”于获委任前三年内曾出任在其他交易所上市的发行人董事，则仅需完成至少

12小时的培训；(2)新增强制披露要求，要求在《企业管治报告》中披露每名董

事培训详情（例如培训时数、形式、主题、提供者等）。 

• 董事会表现评核：提升至守则条文，要求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董事会表现评核，

并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此作出具体披露。 

• 披露董事会技能表：新增守则条文，要求发行人编制并在《企业管治报告》中披

露董事会技能表。 

• 超额任职独董：独立非执行董事不得同时出任多于六家香港上市发行人董事，设

有三年过渡期，须于超额任职独董出任董事的任何发行人于2028年7月1日或之

后举行的首次股东周年大会时符合规定。 

• 董事付出的时间：新增强制披露要求，要求提名委员会每年评估并在《企业管治

报告》中披露各董事付出的时间和对董事会作出的贡献。 

2.加强董事会独立性： 

• 独立非执行董事在任超过九年后的独立性：规定独董任期以九年为限，但设有六年

过渡期，并分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须于2028年7月1日或之后首次举行的股东周年

大会时符合规定）发行人董事会的独董不得大部分均为连任多年的独董；第二阶段

（须于2031年7月1日或之后首次举行的股东周年大会时符合规定）发行人董事会不

得有连任多年的独董。 

3.促进董事会及全体员工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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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委员会性别多元化：新增守则条文，要求提名委员会中至少有一名不同性别的

董事。 

• 全体员工多元化政策：订立及披露高级管理人员、全体员工（包括高级管理人员）

的多元化政策，分别披露高级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性别比。 

• 检讨董事会多元化：提升至强制披露要求，要求每年检讨并披露董事会多元化政策

的实施。 

4.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加强上市公司披露董事会（至少每年一次）对上市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的有效性所作的检讨，包括提供佐证支持董事会得出的风

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有效且足够的结论，以及披露检讨结果的详情。 

5.提升资本管理：新增强制披露要求，发行人须在《企业管治报告》中披露有关其派息政策

（或解释没有相关政策的原因）以及董事会的股息决定的特定资料。 

 

香港联交所刊发有关《《企业管治守则》及相关《上市规则》条文检讨的咨询总结》全文请

参见：Click 

欧华点评： 

各项新规定将可为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带来多元化的新观点，整体上加强董事会效能、独立性

和多元性，同时较咨询文件所载提供更长的实施时间表和过渡期，将为上市公司提供更充足

的灵活性，以逐步达至合规标准。我们谨此提示上市公司及其董事关注《企业管治守则》的

该等更新，定期检讨上市公司的企业管治及汇报情况，确保维持高素质的企业管治标准，并

不时符合更新后的《企业管治守则》。同时，我们亦提示上市公司及其董事持续关注香港联

交所将于2025年上半年刊发的更新指引，该等指引将协助上市公司更清晰理解上述修订，

及准确把握新增披露要求的披露范围及详尽程度。 

2 香港联交所刊发有关发行人 2023 年年报审阅报告及新的年报编备指引 

于2024年12月10日，香港联交所刊发有关发行人2023年年报审阅报告及新的年报编备指

引。香港联交所就管理层讨论及分析以及按照现行规定（包括会计准则）作出的财务披露等

方面的质素提出了建议，并特别刊发新的年报编备指引以协助发行人编备2024财政年度的

年报。 

整体而言，香港联交所认为发行人对《上市规则》及会计准则的披露规定的合规率继续处于

高水平，并在重大放债活动方面的披露有所改善。此外，通过对审计问题性质分类发现主要

问题集中在资产估值及未能取得会计记录方面。具体而言，香港联交所提示如下： 

(i)股份计划方面，发行人不应遗漏根据计划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期权下可予发行的股份。 

(ii)重大投资方面，发行人应注意重大投资不仅限于公司证券。基金或理财产品亦属《上市规

则》规定所涵盖的范围，如果该类产品超过了重要性门槛，则需要披露。 

(iii)业绩表现保证方面，发行人不要遗漏了披露其未动用的集资所得款项准备如何使用的预

期时间表。同时，《年报编备指引》提示发行人如业绩表现保证未能达到，应在年报内相应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June-2024-Review-of-CG-Code/Conclusions-Dec-2024/cp202406cc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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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关董事已采取及拟采取之行动的最新资料。在此更新中，发行人应解释董事的行动，

并特别说明该等行动是否公平及如何合理及符合股东最佳利益。 

(iv)管理层讨论及分析披露质素方面，发行人应识别及讨论业绩背后的特定相关因由或业务

因素；强调业务计划（需要大量投资）需讨论估计的资本支出需要及发行人拟如何满足有关

需要；汇报有大量外币借款的，需披露有关风险将如何影响发行人及发行人拟如何减轻有关

风险；披露业务模式的重大变动的，需说明变动的原因或其对本年度及未来财务业绩及状况

的影响。就此，《年报编备指引》提示发行人从外部因素、内部因素、绩效／效率指标或行

业具体比率、财务报表中汇报的重大项目等多方面提升披露质素。 

香港联交所刊发的《2024年发行人年报审阅》全文请参见：Click 

香港联交所刊发的《年报编备指引》全文请参见：Click 

欧华点评： 

上述审阅报告及《年报编备指引》是香港联交所对2023财政年度年报的披露情况的总结及

对年报的编备指引，体现了香港联交所的最新监管重点及关注重点，除上文所述，香港联交

所亦就重大资产减值、重大房贷交易、生物科技公司、财务披露等提供更为具体的指引。我

们建议发行人予以仔细阅读，并根据相关内容提示对2024年报进行编备。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联交所指出了与去年观察相似的问题，即因资产估值及未能取得会计记

录问题而导致发行人未能提供令核数师信纳的证据，（在极端情况下）不能证明有关交易真

实性的问题。我们亦就此提示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采取有效方式建立充足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

控系统，包括：(i)制定适当的政策，已识别外部环境重大变化以及内部因素（例如重大并购

以及业务／营运模式的重大改革）带来的风险；(ii)制定风险缓解监控措施，并持续检讨成

效；(iii)妥善记录监控程序及活动；及(iv)定期向董事会汇报，令其能持续监督。特别提示对

于上市公司透过基金/信托/资管计划进行的投资监督，包括不论在磋商收购条款时，还是收

购后监控上，订立有关措施确保可查索其财务资料，以避免因无法获得该等投资下的底层资

产/交易信息而引发的审计受限甚至导致审计师出具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香港联交所亦

特别指出，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未能识别及讨论业绩背后的特定相

关因由或业务因素，仅作出笼统及样板式声明或仅重复财务报表中的数字并不符合上市规则

规定的披露素质。 

 

3 香港联交所刊发《建议优化首次公开招股市场定价及公开市场规则的咨

询文件》 

香港联交所于2024年12月19日发布《建议优化首次公开招股市场定价及公开市场规则的咨

询文件》（“咨询文件”）向市场征求书面意见，咨询期于2025年3月19日结束，其建议主

要包括： 

检讨对公开市场要求的规定，确保发行人在上市时有足够的股份供公众投资者交易，并放宽

若干对公众持股量限制的规定，具体而言：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diar_2024_c.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Guide_on_Preparation_of_Annual_Report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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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众持股量计算：建议在计算公众持股量时仅计算相同类别的证券，如中国发行人拥有与

H股相同类别的其他股份（如A股或非上市股份），计算公众持股量百分比时仅H股计入分

子，A股或非上市股份（视情况而定）将仅计入分母。 

(2)初始公众持股量：建议在初始公众持股量按不同层级于5%-25%划分： 

层级 相关证券类别于上

市时预期市值 

上市时由公众持有的相关证券类别最少须占百分比 

A ≤60亿港元 25% 

B >60 亿 港 元 至

≤300亿港元 

以下较高者：(i)使公众持有的有关证券于上市时的预期市

值相当于15亿港元的百分比；及(ii)15% 

C >300 亿 港 元 至

≤700亿港元 

以下较高者：(i)使公众持有的有关证券于上市时的预期市

值相当于45亿港元的百分比；及(ii)10% 

D >700亿港元以下

较高者： 

>700亿港元以下较高者：(i)使公众持有的有关证券于上

市时的预期市值相当于70亿港元的百分比；及(ii)5% 

注：就于上市时并无其他上市股份之中国发行人而言，其相关最低百分比将按上文（1）所

载计算。相关类别证券的预期市值则指所有H股所属类别股份的预期市值。 

(3)持续公众持股量：建议持续公众持股量对应上文(2)初始公众持股量所述不同层级；建议

发行人于年报内披露(i)于相关财政年度结束时其于香港联交所上市股份类别（不包括库存股

份）的公众持股量比例；(ii)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相关股份类别（不包括库存股份）的所有权

构成的说明（可以是表格形式）。 

(4)初始自由流通规定：建议要求所有新申请人确保寻求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股份类别部分由

公众持有，且于上市时不受任何售股限制，即由公众人士持有的自由流通量，门槛为(a)占寻

求上市的相关股份类别的数目至少10%，预期市值至少为5,000万港元；或(b)预期市值至少

为6亿港元。 

(5)A+H发行人及其他指定类型的发行人的规定：建议降低A+H发行人须于香港上市的最低H

股数门槛，即从15%降至发售股份须占同一类别已发行股份（不包括库存股）总数至少10%

或至少30亿港元的预期市值，而其他股份类别于海外上市的申请人计算分母时适用已发行股

份总数。 

优化首次公开招股市场定价流程，香港联交所建议增加具议价能力投资者的参与，以减少最

终发售价与在上市后的实际交易价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主要提出以下优化建议： 

(1)首次公开招股定价及发售机制：(i)就保留或分段解除现有的禁售规定征询市场意见；(ii)建

议要求发行人将至少一半的发售股份分配予建簿配售部分，以确保每次首次公开招股均照稳

健的建簿机制进行定价；(iii)公开认购部分将建议将初始分配份额设定为5%，同时回补上限

最高为20%；或将初始分配份额设定为10%但不设有回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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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灵活定价机制：建议允许发行人毋须延迟IPO时间表，将最终IPO价格在指示性发售价范

围向上修订不多于10%。 

香港交易所刊发《建议优化首次公开招股市场定价及公开市场规定的咨询文件》全文：Click 

欧华点评： 

本次咨询文件所载对公开市场要求的建议有助于发行人在上市时有足够的股份供公众投资者

交易，同时放宽对公众持股量的限制，这将有助于平衡市场供需，促进市场流动性，同时减

轻发行人的负担。对于中国发行人而言，公众持股量的计算将有重大差异，若拥有与H股相

同类别的其他股份（如A股或非上市股份），计算公众持股量百分比时仅H股计入分子，A股

或非上市股份（视情况而定）将仅计入分母。对于投资者而言亦是积极的信号，通过确保足

够的公众持股量和自由流通量，新规定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确保市场流动性和公平性。 

此次咨询文件对上市框架及持续上市规定的优化，更加灵活的定价机制和持股量规定将降低

上市门槛，可吸引更多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上市地。对于投资者而言，优化的市场定价流程和

充足的流通股份将提高市场效率，增加投资机会。 

特别提示，一般而言由受托人代表上市发行人之特定股份计划参与者持有的股份一般均视为

公众持有的股份，即便大部分有关股份（尤其是仍未分配予任何获授人的股份）其实都是由

受托人按发行人指示代为持有。唯在某些情况下，信托人可能是发行人的核心关连人士，比

如发行人的一名董事是该等信托的受益人之一（例如作为计划参与者）。 

 

 

四、案例解析 

1 花房集团公司（前股份代号：3611）被取消上市地位 

香港联交所2024年12月12日发布通告，称由2024年12月16日上午9时起，花房集团的上

市地位被予以取消。 

早前，花房集团公司（前股份代号：3611，“花房集团”）曾于2023年4月3日发布公告，

称延迟刊发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经审核年度业绩公告，并于香港联交所暂停买卖

其股份。后续披露，有关机关对花房集团持有25%股权的一家被投公司展开调查，当中涉及

冻结账户。截至2023年7月25日，所有冻结账户均已解冻且可用于日常业务运营。 

2023年6月23日，花房集团公告称接获香港联交所的复牌指引：(i)刊发《上市规则》规定的

所有尚未公布的财务业绩，并处理任何审计修改；(ii)进行适当独立调查、评估业务营运及财

务状况的影响，公布调查结果并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iii)进行独立内控检讨，证明已设立

足够内部控制及程序以遵守《上市规则》；(iv)证明已遵守《上市规则》第13.24条；及(v)公

布所有重大资讯。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December-2024-Optimise-IPO-Price/Consultation-Paper/cp20241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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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房集团于2023年9月29日称已委任新任核数师，其后于2024年2月至3月期间，陆续刊发

2022年度业绩公告/年报及2023中期业绩公告/中报及2023年度业绩公告。花房集团认为

已符合复牌指引所载条件，并于2024年10月向香港联交所递交复牌建议书。 

于2024年5月9日，香港联交所更新复牌指引，花房集团需证明并无针对该集团管理层及╱

或任何对该公司管理及营运有重大影响力的人士的诚信、能力或品格的合理监管疑虑，从而

可能对投资者带来风险及破坏市场信心。据此，花房集团于2024年9月19日发布公告宣布法

证调查及补充内部控制审查之主要调查结果，法证调查报告称发现内部控制缺陷。 

根据《上市规则》第6.01A条，香港联交所可将未能在开始停牌日期起计18个月内（规定补

救期）补救造成停牌的问题并复牌的发行人除牌，花房集团的规定补救期将于2024年10月2

日届满。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于2024年11月28日对花房集团的恢复买卖及上市地位进行

审议，上市委员会决定取消其上市地位，此乃由于花房集团未能于2024年10月2日（连续停

牌18个月期限）前达成香港联交所复牌指引所载之全部条件以恢复其股份买卖，除非花房集

团申请复核该决定，否则股份的上市地位将自2024年12月16日上午9时正起取消。花房集

团后续2024年12月10日发布公告称决定不申请复核上市委员会所作的决定。 

花房集团有关上市委员会取消其上市地位的决定公告请参见：Click 

花房集团取消上市地位及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辞任请参见：Click 

欧华点评： 

《上市规则》第13.50规定若有发行人未能按照《上市规则》规定如期发表定期的财务资

料，香港联交所一般会要求该发行人的证券停牌，直至发行人按照《上市规则》第2.07C条

的规定发表了公告公布所规定的财务资料为止。根据《上市规则》第6.01A(1)条，香港联交

所可在不损害第6.01条及第6.01条给予其权力的情况下，将未能在开始停牌日期起计18个

月内（规定补救期）补救造成停牌的问题并复牌的发行人除牌。为确保除牌制度的有效实

施，并防止除牌程序有不必要的延误，上市委员会只会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延长补救期，例如

发行人已切实采取措施并颇肯定公司能复牌，但是基于不受其控制的原因（一般预期仅为程

序性问题）而未能符合计划中的时间表，以致发行人需要稍多时间敲定有关事宜。 

花房集团已于2023年4月3日上午9时正起于香港联交所暂停买卖，并于2024年10月提交复

牌建议书，其情况并不符合延长补救期的条件。加上香港联交所认为花房集团未能达成香港

联交所复牌指引所载之全部条件，致使上市委员会决定根据《上市规则》第6.01A条于2024

年11月29日决定取消其上市地位。我们谨此提示发行人严格根据《上市规则》刊发定期财

务资料，避免从而面临香港联交所要求暂停买卖发行人之证券是否满足复牌条件的不确定性

和进一步纪律行动的风险。同时须确保公司内部设有合理且有效的内控系统，提升企业管治

水平，妥善存档管理层之间所有讨论纪要。 

 

以上为 2024 年 12月之港股监管要闻点评。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或有更进一步兴趣，请随时与我们联系。谢谢！ 

感谢资本市场合规业务团队刘颖芯及张绮轩为本文提供的支持。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24/1129/2024112902212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24/1210/2024121001071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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